市环保局2018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年度报告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慈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18年慈溪市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及责任分工的通知》（慈政办发〔2018〕82号，以下简称《2018年工作要点》）等相关要求，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编制而成。

全文包括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其它需要报告的事项等七部分内容组成。本年报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本年度报告的电子版可以在“中国·慈溪”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cixi.gov.cn/）中“公开年报”栏目下载。

一、概述
2018年，我局认真贯彻落实《条例》《2018年工作要点》等工作要求，结合单位工作实际，以市政府网站为主要公开渠道，以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为有效补充渠道，不断扩大公开范围和层次，全面推动我市环保政务与环境信息公开工作迈上新台阶。
一是不断强化组织领导，规范信息公开制度。根据《慈溪市环境保护局政府信息公开管理制度》（慈环发〔2017〕15号）、《慈溪市环境保护局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慈环发〔2017〕17号）等文件精神，实行局长委托分管领导牵头负责制，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是本部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并根据局内科室、人员变动情况及时调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和信息员。规范信息公开制度，做好政府公开信息的审查。在有关信息公开前，由信息员填写信息公开审批表，经科室负责人、分管领导、分管信息公开工作的领导审批后，方可公开。
二是深化重点领域公开，及时更新栏目信息。认真贯彻落实《条例》，推进建设项目环评审批过程、行政处罚结果、环境政策措施、环境治理工作进展、环境质量、“双随机、一公开”等重点工作信息公开。细化网站栏目，将环境质量进行划分为水环境质量和大气环境质量。及时更新信息，上传不拖延。开设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专栏，更新专项行动进展情况；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做到每月更新。

三是持续拓宽公开渠道，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以市政府信息公开网站作为公开的主阵地，集中发布主动公开的各类环境信息。同时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监督作用，借助新媒体宣传，两微同步更新；传统媒体发布宣传报道，增强宣传力度；全年在孙塘路LED屏幕上滚动播放生态环保宣传相关内容。

四是加强信息公开培训，做好信息维护管理。积极组织参加市政府与上级环保部门组织的各类信息公开的培训和座谈会。在局内部，召开两次信息公开专题会议，传达上级会议精神，聚焦政府信息公开趋势分析、依申请公开案件司法实践、新版政府信息公开网站操作等内容，提升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信息主动公开形式

为方便公众了解信息，我局在公开政府信息的形式上主要采取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公开网站的主阵地作用，集中公布政府信息，包括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决策公开等，全年共计2073条。

二是借助新媒体力量，挖掘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号潜在力量，全年政务微博公布信息410条，微信公众号推送信息315篇。

三是依托纸媒、电视等传统媒体，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全年主动公开信息34条。

（二）主动公开内容及类别情况
通过政府网站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共2073条，主要分为以下四类情况：

一是政策法规类信息，共计19条，占信息总量的0.92%，其中包括法规规章类信息7条，规范性文件4条，本单位文件8条。

二是业务工作类信息，共计1972条，占信息总量的95.13%，其中包括行政审批类信息1439条，行政处罚类信息196条，环保验收类信息113条，行政强制类信息104条，政务动态类信息77条，饮用水水源地专项行动信息21条，环境保护类信息19条，应急管理类信息3条。

三是便民服务类信息，共计81条，占信息总量的3.91%，其中包括大气环境质量信息24条，水环境质量信息28条，通知公告26条，财政预决算信息3条。

四是总结报告类信息，共计1条，占信息总量的0.05%，为2017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依据《条例》规定，我局对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分情况及时给予答复，为公众提供快捷、方便的服务，保证政府信息公开及时、准确、有效。2018年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依申请9件，申请方式均为网络申请，均按时完成答复，其中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数1件，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1件，不同意公开答复数1件（涉及商业秘密），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数2件，申请信息不存在数3件，另有1件告知作出更改补充，与申请人做了沟通交流。
四、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2018年没有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申请公开进行收费，没有发生申请减免费用情况。

五、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2018年我局未接到针对本部门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案、行政诉讼案和有关申诉。
六、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2018年，我局按照要求认真开展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依法公开、主动公开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在影响力上存在不足，公开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为此，我局将在以下方面进行改进：

一是加大主动公开力度。根据《条例》要求，加强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不断提升政府信息公开整体工作水平。

二是创新信息公开方式。挖掘现有公开方式的深层潜力，研究开辟新的信息公开方式，不断扩大信息公开受众面。

三是加强公开业务培训。在互联网环境下，提升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水平，增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

七、其它需要报告的事项

对2018年信息公开情况无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表
（2018年度）

	统　计　指　标
	单位
	统计数

	一、主动公开情况
	——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
　　（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相同信息计1条）
	条
	2776

	　　其中：主动公开规范性文件数
	条
	0

	　　　　　制发规范性文件总数
	件
	0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
	

	　　1．政府公报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0

	　　2．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2073

	　　3．政务微博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410

	　　4．政务微信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315

	　　5．其他方式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34

	二、回应解读情况
	——
	

	　　（一）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舆情数
　　（不同方式回应同一热点或舆情计1次）
	次
	47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回应解读的情况
	——
	

	　　1．参加或举办新闻发布会总次数
	次
	0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新闻发布会次数
	次
	0

	　　2．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0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0

	　　3．政策解读稿件发布数
	篇
	0

	　　4．微博微信回应事件数
	次
	22

	　　5．其他方式回应事件数
	次
	30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
	

	　　（一）收到申请数
	件
	9

	　　1．当面申请数
	件
	0

	　　2．传真申请数
	件
	0

	　　3．网络申请数
	件
	9

	　　4．信函申请数
	件
	0

	　　（二）申请办结数
	件
	9

	　　1．按时办结数
	件
	9

	　　2．延期办结数
	件
	0

	　　（三）申请答复数
	件
	9

	　　1．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数
	件
	1

	　　2．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0

	　　3．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件
	1

	　　4．不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1

	　　其中：涉及国家秘密
	件
	0

	　　　　　涉及商业秘密
	件
	1

	　　　　　涉及个人隐私
	件
	0

	　　　　　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件
	0

	　　　　　不是《条例》所指政府信息
	件
	0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件
	0

	　　5．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数
	件
	2

	　　6．申请信息不存在数
	件
	3

	　　7．告知作出更改补充数
	件
	1

	　　8．告知通过其他途径办理数
	件
	0

	四、行政复议数量
	件
	0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
	件
	0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0

	　　（三）其他情形数
	件
	0

	五、行政诉讼数量
	件
	0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数
	件
	0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0

	　　（三）其他情形数
	件
	0

	六、举报投诉数量
	件
	0

	七、依申请公开信息收取的费用
	万元
	0

	八、机构建设和保障经费情况
	——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专门机构数
	个
	0

	　　（二）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数
	个
	1

	　　（三）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数
	人
	1

	　　1．专职人员数（不包括政府公报及政府网站工作人员数）
	人
	0

	　　2．兼职人员数
	人
	1

	（四）政府信息公开专项经费（不包括用于政府公报编辑管理及

政府网站建设维护等方面的经费）
	万元
	0

	九、政府信息公开会议和培训情况
	——
	

	　　（一）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会议或专题会议数
	次
	2

	　　（二）举办各类培训班数
	次
	0

	　　（三）接受培训人员数
	人次
	15


